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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5 年聲字第 1058 號刑事裁定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5 年 05 月 0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05年度聲字第1058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潘廷雄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對於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104 年度執更理字

第502 號之2 ），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核發之104 年度執更理字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應予撤銷。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

  ㈠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潘廷雄（下稱受刑人）前因附表一所示

    罪刑，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1 年度聲字第4648號裁定應

    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以102 年度執更字第454 號指揮書指揮執行；復因犯附表二

    所示之罪，各經判處如附表二所示之刑，其中附表一及附表

    二編號1 、2 所示罪刑經依刑法第79條之1 規定合併計算刑

    期發監執行（聲明異議狀此部分之記載有誤，詳見後述），

    並於民國102 年5 月9 日入監，103 年2 月26日（聲明異議

    狀誤載為103 年2 月25日）假釋出監。嗣本院以104 年度聲

    字第894 號裁定就附表二編號1 至3 所示罪刑裁定應執行有

    期徒刑4 年5 月確定，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

    竹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執行。

  ㈡受刑人迄未收受法院撤銷上開假釋之裁定，或法務部註銷假

    釋之處分函文，而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罪刑既已

    假釋期滿而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應

    僅就剩餘之刑發監執行，並無註銷假釋或以已執行之保護管

    束期間折抵後續保護管束期間之問題。新竹地檢署104 年度

    執更理字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下稱第502 號之2 執行

    指揮書）所記載之執行期滿日為本院執行刑裁定之刑期未扣

    除釋放之保護管束期間，並於備註欄註記「如日後假釋再行

    扣除抵扣假釋保護之期間」。但受刑人日後能否獲准假釋仍

    有變數，倘於執行期滿日扣除原應以已執行論之保護管束期

    間，仍未獲准假釋，則依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備註文字

    所示，受刑人仍須執行至期滿日，此影響受刑人之權益甚鉅

    。因認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依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之指揮

    執行為不當，而為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

    異議。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應包括執行之指揮

    違法及執行方法不當等情形在內。又定應執行刑之裁定，因

    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所稱「諭知該裁判之法院」，

    不僅指對被告宣示罪刑（含主刑、從刑）之裁判之法院，亦

    包括被告犯數罪，於分別被判處罪刑確定後，因符合數罪併

    罰規定，經依檢察官之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定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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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於執行應執行刑檢察官之指揮執行聲明異議者，自應向

    所執行之定其應執行刑之裁判法院為之（最高法院104 年度

    台抗字第431 號裁定意旨參照）。本院為本件所執行之定其

    應執行刑之裁判法院，受刑人對於執行應執行刑檢察官之指

    揮執行向本院聲明異議，自屬適法。

三、受刑人因犯如附表一、二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一、

    二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附表一編號1 、2 所示之

    刑，於100 年11月2 日入監執行，其間自100 年12月2 日至

    101 年1 月13日借提執行另案觀察勒戒計1 月11日（新竹地

    檢署100 年度觀執字286 號），於101 年9 月1 日執行完畢

    出監。嗣附表一編號1 至3 所示罪刑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

    101 年度聲字第464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扣除

    附表一編號1 、2 已經執行完畢之有期徒刑7 月，尚餘刑期

    4 月（11-7=4），於102 年5 月9 日入監執行，同年9 月8

    日執行完畢，自翌（9 ）日起接續執行附表二編號1 、2 所

    示之刑即有期徒刑6 月、3 月。其後經法務部以103 年2 月

    14日法授矯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核准假釋（下稱103 年假

    釋），於103 年2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

    同年5 月21日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保護管束期間合計2

    月25日）。受刑人復因另案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55日確定，

    於103 年6 月29日至同年8 月22日入監執行完畢。嗣本院就

    附表二編號1 至3 所示罪刑以104 年度聲字第894 號裁定（

    下稱本院執行刑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 年5 月，併科罰金

    新臺幣（下同）16萬元確定，罰金如易服勞役，以2 千元折

    算1 日（罰金部分經折算後為易服勞役80日），於104 年1

    月27日入監執行，徒刑部分經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先以104 年

    度執更理字第502 號執行指揮書指揮執行，訂於107 年9 月

    26日執行期滿，接續執行104 年度執更理字第502 號執行罰

    金易服勞役指揮書之易服勞役70日（受刑人前已繳納罰金2

    萬元，扣抵勞役10日）。嗣該署檢察官以104 年度執更理字

    第502 號之1 執行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註銷前述第502 號罰

    金易服勞役指揮書，將易服勞役期滿日更正為108 年4 月6

    日；復認附表二所處徒刑與前述另案傷害案件符合數罪併罰

    之規定，因刑期超過有期徒刑3 年，依法不執行拘役，應扣

    除前已執行之拘役55日，乃註銷前揭第502 號執行指揮書、

    第502 號之1 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改以104 年度執更理字

    第502 號之1 執行指揮書指揮本件徒刑部分應於107 年8 月

    2 日執行期滿，罰金易服勞役部分並以104 年度執更理字第

    502 號之2 執行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指揮應於108 年2 月10

    日執行期滿。該署檢察官復以104 年度執更理字第502 號之

    2 執行指揮書註銷前述第502 號之1 執行指揮書及附表二編

    號1 、2 據以執行之該署102 年度執字第2827號、第3777號

    執行指揮書，將徒刑執行起算日變更為102 年9 月9 日，執

    行期滿日變更為108 年1 月9 日，並於備註欄第5 點註記：

    「前案假釋已執行保護管束之日數2 月25日，俾供日後再次

    假釋，折抵假釋保護管束之期間」等語；再以104 年度執更

    理字第502 號之3 執行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註銷第502 號

    之2 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變更易服勞役執行期間為108 年

    5 月10日至同年7 月18日。嗣由新竹監獄以105 年3 月8 日

    竹監教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報請法務部註銷103 年假釋，

    經法務部以105 年4 月22日法授矯字第00000000000 號函註

    銷103 年假釋，並自當日（指103 年2 月14日）生效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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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經本院調閱新竹地檢署104 年度執更字第502 號執行卷

    宗核閱無誤，並有相關執行指揮書、罰金易服勞役指揮書（

    以上均影本）、法務部矯正署105 年5 月4 日法矯署教字第

    00000000000 號函暨相關附件、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監

    在押全國紀錄表存卷可佐，應堪認定。

四、受刑人執前詞質以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之刑因已假釋期滿

    ，所餘未執行之刑（即付保護管束期間2 月25日）以已執行

    論，應自目前應執行之刑期中扣除，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

    書所記載之執行期滿日未扣除先前釋放之保護管束期間，僅

    於備註欄第5 點為前述文字註記，但受刑人日後能否獲准假

    釋仍有變數，倘未能獲准假釋，將須執行至期滿日，顯對受

    刑人不公平等語。經查：

  ㈠二以上徒刑之執行，應以核准開始假釋之時間為基準，限於

    原各得獨立執行之刑，均尚未執行期滿，始有依刑法79條之

    1 第1 項、第2 項規定，合併計算其最低應執行期間，同時

    合併計算其假釋後殘餘刑期之必要。倘假釋時，其中甲罪徒

    刑已執行期滿，則假釋之範圍應僅限於尚殘餘刑期之乙罪徒

    刑，其效力不及於甲罪徒刑。縱監獄將已執行期滿之甲罪徒

    刑與尚在執行之乙罪徒刑合併計算其假釋最低執行期間，亦

    不影響甲罪業已執行完畢之效力（最高法院103 年度第1 次

    刑事庭會議決議、104 年度第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意旨參

    照）。據此，受刑人就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案件接續附表

    一編號3 所示案件而執行，103 年假釋時因附表一編號3 所

    示案件已執行期滿，假釋範圍應僅限於尚有殘餘刑期之附表

    二編號1 、2 所示案件，應先敘明。

  ㈡被告有應併合處罰之數罪，先後經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確

    定，其中部分罪之有期徒刑先執行完畢，法院經檢察官之聲

    請，以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行刑確定後，其在未裁定前已先

    執行之有期徒刑之罪，因其後合併他罪定應執行刑之結果，

    檢察官所換發之執行指揮書，係執行應執行之刑，先前已執

    行之有期徒刑部分應予扣除（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

    號判決、101 年度台抗字第451 號裁定、102 年度台抗字第

    303 號裁定意旨參照）。受刑人就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案

    件於103 年2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103

    年5 月21日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保護管束期間合計2 月

    25日），均如前述，則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亦即受

    刑人就附表二編號1 、2 所示案件之罪刑即有期徒刑6 月、

    3 月，因已執行期滿，自應於日後合併附表二編號3 所示案

    件定應執行刑之指揮執行時加以扣除。

  ㈢又有關「數罪併罰案件，前案假釋期滿，後案始移送執行」

    之疑義，法務部所屬各機關目前悉依該部102 年4 月10日法

    檢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檢附之法律問題座談研究意見（下

    稱法務部102 年研究意見）據以辦理，有該部矯正署105 年

    5 月4 日法矯署教字第00000000000 號函暨相關附件存卷可

    佐。依法務部102 年研究意見所示：「數罪併罰案件前案已

    發監執行，不論假釋期滿與否，應與前罪定刑後，不待傳喚

    假釋受刑人到案執行，即由執行檢察官逕行換發執行指揮書

    ，送交監獄辦理重核假釋或註銷假釋事宜（法務部93年12月

    6 日法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100 年1 月修訂版之刑罰執

    行手冊第111 頁內容參照）」、「本件甲案既因與乙案合於

    數罪併罰，刑期變更為有期徒刑11年，致不符刑法第77條及

    監獄行刑法第81條規定之假釋條件，而前經核准該受刑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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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部分，業經法務部註銷；故本件應以前案（即甲案）刑期

    起算日為本案刑期起始日，刑期為11年並順延甲案假釋出監

    日至乙案發監日前一日間之期間，以為執行…並於執行指揮

    書內備註甲案已執行保護管束之期間…，俾供日後受刑人再

    次假釋時，折抵該假釋付保護管束之期間」等語。附表二編

    號1 、2 所示案件假釋期滿後，符合數罪併罰之附表二編號

    3 案件始移送執行，並經本院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檢察官據

    此核發第502 號之2 號執行指揮書，將徒刑執行起算日變更

    為102 年9 月9 日（即附表二編號1 、2 案件之刑期起算日

    ），執行期滿日變更為108 年1 月9 日，備註欄第5 點並註

    記：「前案假釋已執行保護管束之日數2 月25日，俾供日後

    再次假釋，折抵假釋保護管束之期間」等語，固非全然無據

    。惟查：

  ⒈我國現行法制關於否准假釋效力之規定，僅有假釋之「撤銷

    」（刑法第78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 第2 項），「

    註銷假釋」僅見於「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觀護案件手冊」（

    貳參、一、㈠、⒉）、「刑罰執行手冊」等刑罰執行機關之

    內部作業文件或法務部相關函釋、乃至法律問題研究意見等

    件，因均不具法律位階之效力，得否據為追溯否定假釋效力

    之根據，誠非無疑。

  ⒉又假釋之「註銷」對於受刑人之權利義務影響甚大，矯正單

    位縱有實務作業之需求（例如：數罪併罰案件，前罪已發監

    執行並獲假釋，後罪始判決確定並移送執行），依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5 條規定暨憲法國會保留之重要性理論，亦應經由

    立法加以規範，並賦予受刑人尋求救濟之程序權利，俾符憲

    法之正當法律程序暨人身自由、訴訟權之保障。換言之，在

    現行法制下，僅依法所為之「撤銷假釋」始足以否定假釋之

    效力，行政機關在法無明文下所為之「註銷假釋」，尚不得

    推翻刑法第79條第1 項前段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

    以已執行論之法律效果。

  ⒊據此，受刑人於103 年2 月26日假釋出監並付保護管束，管

    束期滿後，因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依法以已執行

    論，此為現行法制下之當然法律效果，不因主管機關非依法

    律註銷假釋而有不同，更無所謂保留「前案假釋已執行保護

    管束期間」作為日後再次假釋之折抵問題。新竹地檢署檢察

    官未察及此，於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將刑期起算日期追

    溯自102 年9 月9 日起算，據此計算執行期滿日為108 年1

    月9 日，並於備註欄第5 點註記：「前案假釋已執行保護管

    束之日數2 月25日，俾供日後再次假釋，折抵假釋保護管束

    之期間」云云，經核確已影響受刑人之權益。受刑人就此聲

    明異議，指摘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之指揮執行為不當，

    為有理由。且因前述異議有理由部分，事涉刑期起算及執行

    期滿日期之重新計算，已非單純之備註欄文字記載問題，爰

    將第502 號之2 執行指揮書予以撤銷，並應由檢察官另為適

    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楊皓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五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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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文傑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5     月    6     日

附表一

┌────────┬──────────┬───────────┬───────────┐

│     編號       │       1            │          2           │           3          │

├────────┼──────────┼───────────┼───────────┤

│     罪名       │     詐欺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         詐欺         │

├────────┼──────────┼───────────┼───────────┤

│    宣告刑      │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4 月，併科罰金│有期徒刑7月           │

│                │                    │新臺幣5 萬元          │                      │

├────────┼──────────┼───────────┼───────────┤

│   犯罪日期     │98.07.02至98.07.03  │97年間某日至99.01.20  │98.04.01至98.04.17    │

├────────┼──────────┼───────────┼───────────┤

│偵查（自訴）機關│新竹地檢99年度偵緝字│新竹地檢99年度偵緝字第│臺中地檢98年度少連偵字│

│年度案號        │第607~611號         │606 號                │第96號                │

├───┬────┼──────────┼───────────┼───────────┤

│      │法院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

│      ├────┼──────────┼───────────┼───────────┤

│最  後│案號    │99年度竹簡字第681號 │100年度竹簡字第588號  │101年度易字第386號    │

│事實審├────┼──────────┼───────────┼───────────┤

│      │判決日期│     100.04.20      │     100.06.30        │     101.07.26        │

├───┼────┼──────────┼───────────┼───────────┤

│確  定│法院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

│判  決├────┼──────────┼───────────┼───────────┤

│      │案號    │99年度竹簡字第681號 │100 年度竹簡字第588 號│101 年度上易字第1374號│

│      ├────┼──────────┼───────────┼───────────┤

│      │判決確定│     100.05.09      │     100.07.18        │     101.10.25        │

│      │日期    │                    │                      │                      │

└───┴────┴──────────┴───────────┴───────────┘

附表二

┌────────┬──────────┬───────────┬───────────┐

│    編號        │       1            │         2            │           3          │

├────────┼──────────┼───────────┼───────────┤

│    罪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

├────────┼──────────┼───────────┼───────────┤

│   宣告刑       │有期徒刑6 月，併科新│有期徒刑3月           │有期徒刑3 年10月，併科│

│                │臺幣2 萬元          │                      │新臺幣15萬元          │

├────────┼──────────┼───────────┼───────────┤

│   犯罪日期     │100.06.14凌晨       │102.05.08 凌晨零時許  │100 年年中前之某日至  │

│                │                    │                      │101.09.13 凌晨0 時20分│

│                │                    │                      │許                    │

├────────┼──────────┼───────────┼───────────┤

│偵查(自訴)機關  │新竹地檢100 年偵字第│新竹地檢102 年毒偵字第│新竹地檢101 年偵字第  │

│年度及案號      │7318號              │1245號                │8976號                │

├───┬────┼──────────┼───────────┼───────────┤

│      │法    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    臺灣高等法院      │

│      ├────┼──────────┼───────────┼───────────┤

│最  後│案    號│102 年度原訴緝字第1 │102 年度竹簡字第911 號│103 年度上訴字第1442號│

│事實審│        │號                  │                      │                      │

│      ├────┼──────────┼───────────┼───────────┤

│      │判決日期│102.08.16           │102.10.28             │103.09.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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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    最高法院          │

│      ├────┼──────────┼───────────┼───────────┤

│確  定│案    號│102 年度原訴緝字第1 │102 年度竹簡字第911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4153號│

│判  決│        │號                  │                      │                      │

│      ├────┼──────────┼───────────┼───────────┤

│      │判    決│102.09.02           │102.11.18             │103.12.01             │

│      │確定日期│                    │                      │                      │

└───┴────┴──────────┴───────────┴───────────┘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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